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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件信息公开
2021年4月2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交办第十九批生态环境信访问题4件，现将办理结果公示如下：

（第19批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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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X2HA
2021
0425
0100

漯河市嵩山路司
法局院内南楼紧邻着
一个垃圾中转站和公
厕，特别是垃圾中转
站离反映人家里主卧
仅有一米有余，常年
在与蚊虫、苍蝇、蟑
螂、鼠疫、瘴气、臭
气为伴，时刻在遭受
着环境卫生健康的威
胁。多次向有关部门
反映环境卫生情况，
均无法得到解决。

市
辖
区

土壤、
大气

经调查，该举报件反应情况部分属实。
一、举报人反映“漯河市嵩山路司法局院内南楼紧邻着一个垃圾中转站和公厕”情况

属实。
二、举报人反映“特别是垃圾中转站离反映人家里主卧仅有一米有余”情况属

实。经现场调查，垃圾中转站与市司法局红色临街楼并排相邻，红色临街楼西侧有一
栋白色住宅楼，垃圾中转站与后院白色住宅楼对角布局，垃圾中转站建筑最近处距离
白色住宅楼 1到 2米。据了解，该垃圾中转站建于 1998 年；市司法局院内白色住宅楼
为原物价局家属楼，建于1999年；红色临街楼为原物价局家属楼，建设时间晚于以上
两建筑。

三、举报人反映“常年在与蚊虫、苍蝇、蟑螂、鼠疫、瘴气、臭气为伴，时刻在遭受
着环境卫生健康的威胁”情况部分属实。垃圾中转站、公厕建筑背对住宅，仅正面有出入
口，其余三面为山墙，窗户常年封闭。垃圾中转站日常操作、管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垃
圾日产日清、无存量，每天利用除臭剂除臭不低于4次，每天使用4.5％微乳剂（顺式氯氰
聚酯） 消杀蚊蝇4次以上，每天使用冲地机对站点内外及四周进行打扫、清理，保持干
净；站内四角不间断焚香除臭，通过除臭喷雾设备和高压冲洗设备对站点进行除臭、杀
菌、消毒。垃圾中转站和公厕放置有毒饵盒、悬挂捕蝇笼，定期投放毒鼠药、捕蝇饵等，
并有专业消杀公司定期进行病媒防制。

四、举报人反映“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环境卫生情况，均无法得到解决”情况部分
属实。2020年 8月，接到该住户反映此垃圾中转站环境卫生问题后，漯河市城管局非常
重视，增加了消杀频次，加大了清扫保洁力度，以保证环境卫生整洁。此外，在2020年
5月拆除垃圾中转站后面违章建筑的同时，垃圾中转站、公厕玻璃窗户在常年封闭的基
础上，又安排施工人员用砖、水泥将部分窗户从外部封死，最大限度降低垃圾中转站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

部
分
属
实

一、强化教育培训。定期组织人员开展
培训，熟悉垃圾中转站和公厕操作规程、管
理及作业注意事项，明确职责，压实责任，
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中转站和公厕管理工
作。

二、加强日常管理。合理调度清运车
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垃圾随到随压、日
产日清。加强进站车辆管理，严格按照车辆
进出流程，不抛撒、不遗漏。定时对垃圾中
转站、公厕进行冲刷、保洁、消毒，进行全
覆盖灭虫消毒，增加公厕保洁和焚香频次，
加大垃圾中转站除臭力度，增加消杀频次，
切实做好病媒防制，确保周围环境卫生良
好。

三、强化监督考核。加大督查力度，严
格按照 《垃圾中转站精细化管理制度与标
准》《公厕管理达标评分标准》，对市区垃圾
中转站、公厕进行月评分，将督查结果与工
作人员考核挂钩，确保工作实效。

办
结 无

X2HA
2021
0425
0064

举报人之前曾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反映漯河顺发新
材料包装有限公司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 编 号 ：
X2HA202100435。
环保部门给漯河顺发
新材料包装有限公司
开出了整改通知，但
是漯河顺发新材料包
装有限公司并没有停
工，只是在白天的时
候关闭印刷生产线，
晚上19点至凌晨3点
期间，印刷和制袋产
线全开。

临
颍
县

其
他
污
染

经调查核实，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关于“举报人之前曾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漯河顺发新材料包装有限公

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举报编号：X2HA202100435”问题，该情况部分属实。我市曾于
2021年4月17日接到过第十批编号为X2HA202104160008关于“漯河市顺发新材料包装
有限公司”的举报件，该情况属实。后经我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
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治污设施正常运行，不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第十批举报编号为：
X2HA202104160008，此次举报内容中提到的“举报编号：X2HA202100435”系错误编
号，该情况不属实。

二、关于“环保部门给漯河顺发新材料包装有限公司开出了整改通知”问题，该情况
不属实。

该公司不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我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未对该公司下发过任何整改通
知，也未要求企业停产、限产。

三、关于“漯河顺发新材料包装有限公司并没有停工，只是在白天的时候关闭印刷生
产线，晚上7点至凌晨3点期间，印刷和制袋产线全开”问题，该情况属实。

该企业目前未接到有关部门的任何停产、限产通知，加上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治污
设施通过自主验收并正常运行，符合生产条件，企业不需要停工停产；企业可自主安排、
调整生产时间。

部
分
属
实

我市将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
持续开展各类专项排查治理行动，排查隐患，
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对确有问题的，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确保问题查处到位、整改到位。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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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HA
2021
0425
0062

河南省漯河市
召陵区召陵镇刘庄
村村牌坊向东20米
右转向南大约 200
米路东有一家制鞋
厂，无环评，无营
业执照，生产时周
围乌烟瘴气，老板
叫做邱昌兵，每天
生产2000多双假冒
军用皮鞋并混入国
家 军 需 用 品 储 备
库。该地址的厂房
北侧约50米还有一
个新建的厂区，也
是无环评，生产时
周围乌烟瘴气。

召
陵
区

大
气

经调查核实，此举报件属实。
现场检查时，该鞋厂正在生产中，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有南北两个生产区。群

众反映的“厂房北侧约50米的新建厂区”是该厂的另外一个生产车间。南厂区东边为刘庄村
住户，南边为空地，西边为道路，北边为空院；北厂区东边、北边为刘庄村住户，南边为空
院，西边为道路。

南厂区：生产加工车间（800平方米）、仓库、办公室（100平方米）、厂院（300平方
米）占地面积共约1200平方米，为租赁性质；厂房内有生产原料及半成品，配套安装有光
氧等离子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时，工作人员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现场有气
味，但无乌烟瘴气现象。

北厂区：厂院约1000平方米，为租赁性质，是另一条套帮鞋生产流水线，为增设的车
间，主要用来生产套帮鞋；厂房内还存放着一些成品、半成品，也作仓库用。现场检查时未生
产。

调查组在该厂南厂区发现标有际华三五一四制革制鞋有限公司字样的17作战靴成品鞋9
箱（每箱10双）、半成品400双左右；标有金猴集团威海鞋业有限公司字样的17女布鞋2箱
（每箱10双）；标有17作战靴的纸箱100个，鞋盒1000个。北厂区内有标有金猴集团威海鞋业
有限公司字样的19男体能训练鞋21箱（每箱10双）。

其中，标有际华三五一四制革制鞋有限公司字样的17作战靴成品鞋9箱（每箱10双）涉
嫌仿冒军品。

属
实

一、对该鞋厂按照“散乱污”企业整治
标准予以取缔。参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管理名录》，该鞋厂项目为报告表类，未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位于刘庄村居
民区，为环境敏感点，为“散乱污”企业。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召陵分局向该厂下发了
《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恢复原状。2021年
4 月 28 日上午，该鞋厂已按照“两断三清”
标准取缔到位。

二、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陵分局对
该厂下达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陵分局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漯市监召强措
〔2021〕 0426号），对相关产品予以扣押，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相关程序
依法依规处置。

办
结

漯 河
市召陵区
东城街道
党工委于
4 月 28 日
对分包该
村的办事
处工作人
员高明洋
警示性谈
话，对该
鞋厂所在
刘庄村的
村党支部
书记林永
建诫勉谈
话。

D2HA
2021
0425
0006

漯河舞阳县辛安镇
康庄村自然村李闫庄，
养猪场（两三家），无任
何设施、气味难闻、粪
便直排、噪音污染。

舞
阳
县

大气、
噪音、
水

经调查组调查核实，该举报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共在舞阳县辛安镇康庄村李闫庄
排查出5个养殖场（户）。

舞阳县正宏养殖场：母猪30头、肉猪330头，建设有216立方米化粪池，化粪池溢出少
量污水排入荒坑，少量粪便露天堆放，排粪管未覆盖、有异味，猪舍内安装有排风机。核查时
排风机未使用，现场周边无噪音。

闫付亭养殖户：肉猪69头，建设有36.75立方米化粪池，粪便排入化粪池，少量粪便露天
堆放、有异味，现场无噪音。

张光普养殖户：母猪5头、肉猪30头，无化粪池，粪便直排入荒坑、有异味，现场无噪
音。

李克福养殖户：母猪11头、肉猪45头，和西邻居张书贞共用一个240立方米化粪池，排
粪管未覆盖，化粪池溢出少量污水排入南边荒坑、有异味，现场无噪音。

舞阳县张书贞养殖场：母猪6头、肉猪30头，和东邻居李克福共用一个240立方米化粪
池，排粪管未覆盖，化粪池溢出少量污水排入南边荒坑、有异味，现场无噪音。

部
分
属
实

一、针对舞阳县正宏养殖场存在问题，责令
及时清除荒坑内及露天堆放的粪便，排粪管加盖
水泥盖，并在荒坑内撒生石灰、喷洒除味剂，排
风机停止工作。目前已整改到位。

二、责令闫付亭养殖户及时清除露天堆放的
粪便、喷洒除味剂。目前已整改到位。

三、责令张光普养殖户清理荒坑内的粪便，
并在荒坑内撒生石灰、喷洒除味剂。目前已整改
到位。

四、责令李克福养殖户、舞阳县张书贞养殖
场及时清除荒坑内及露天堆放的粪便，排粪管加
盖水泥盖，并在荒坑内撒生石灰、喷洒除味剂。
目前已整改到位。

五、针对粪便直排自然坑的环境违法行为，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依法责令舞阳县正宏
养殖场、张光普、李克福、舞阳县张书贞养殖场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拟对舞阳县正宏养殖场作出
35375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拟对张光普作出
28625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拟对李克福作出
15125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拟对舞阳县张书贞养
殖场作出15125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办
结 无

4

机构编码：000074411100
许可证流水号：0254924
业务范围：由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授权决定。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0月30日
住所：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嫩江路锦绣淞江28号楼

101号西、201号西
邮政编码：462300
电话号码：0395-581836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漯河监管

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4月25日

变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1年5月26日10

时至7月25日10时，在淘宝网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公开变卖位于漯河市
源汇区嵩山路与大学路交叉口附近
房产一幢，产权证号：20120010070、
20120010071、 20120010072、
20120008870、 20130018898、
20130018878。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21年4月30日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换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漯河监管分局批准，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获准换发经营保险
业务许可证，现予公告：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
2021年4月30日

●编号为I411143267，姓名为王柳思，出
生日期为2008年9月25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N410204046，姓名为吴开林，出
生日期为2013年7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裕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公
章（编号：4111010125598）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汇昊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U盾及潘山保私人印鉴丢失，
声明作废。
●漯河市永顺物流有限公司豫LL2239道
路运输证（证号：411102015832）丢失，声

明作废。
●陈志毅于2021年4月25日丢失身份证
（证号：410105******2733，有效期限：
2017年8月30日至2037年8月30日），
声明作废。
●漯河市舞阳县天剑法律服务所何纪恩丢
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证号：
31611011100027），声明作废。
●漯河市南超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4111220038604）丢失，声明作废。
●吕艳霞丢失由漯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
司出具的办证费收据（编号：0838053），声
明作废。
●编号为O411790836，姓名为王景泰，出
生日期为2014年7月3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